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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理范围
我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和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简称四类人员）可申请参加免费的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
2、 办理程序
有培训需求的四类人员持《就业失业登记证》到户口所在地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报名，街道（乡镇）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后，按申请培训的项目和工种登记造册并报县区就业机构审定。县区就业机构按规定选定就业培训定点机构实施培训，培训班开始后，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要对培训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管理，保证开班规模不突破规定人数、培训课时达到规定学时、学员出勤率达到规定比率等，从而保证培训质量，达到增强技能、提高素质的培训目的。
3、 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区劳动就业服务局或乡镇社会服务保障中心
办事窗口：易门县劳动就业服务局（象山路16号）二楼或各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8:00
乘车方式：县内可直接到易门县劳动就业服务局（象山路16号）二楼或乘车到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办理
四、申请材料
县区劳动就业机构按规定对实施免费就业培训的培训机构给予创业培训补贴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1、创业培训补贴申请资料：
（1）《玉溪市创业培训补贴申请审批表》；
（2）《玉溪市创业培训补贴申报人员名册》；
（3）参训学员《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失业登记证》或《云南省农民工服务手册》原件及复印件；
（4）《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5）培训后注册登记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6）《玉溪市就业培训、鉴定补贴代为申请协议》
（7）申报单位的证明。
2、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补贴申请资料：
（1）《玉溪市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申请审批表》；
（2）《玉溪市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申报人员名册》；
（3）参训学员《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失业登记证》或《云南省农民工服务手册》原件及复印件；
（4）参训学员《培训合格证》、《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玉溪市就业培训、鉴定补贴代为申请协议》；
（6）参训学员培训后实现就业的证明（劳动合同、《营业执照》或就业协议等）；
（7）申报单位的证明。
五、服务时限
办理时限：3日
六、服务收费
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收费
七、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
  办事结果:认定文件
  送达方式：直接办理
易门县劳动就业服务局（象山路16号）二楼或各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易门就业局：0877-4965206     0877-4962582 
小街乡社保中心0877-4611075，监督电话：0877-4611017
九、注册方式
个人或单位需要登录玉溪就业创业网(www.yxjycy.cn)先在网上注册自己的账号。注册成功后可下载操作手册进行申请,申请提交成功后根据提示带相关材料前来办理。
十、设立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社[2013]214号）

附件:就业培训补贴申请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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